滨州医学院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的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等文件精神，深化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工作，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现对我校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制（修）订工作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修订原则
研究生培养方案是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培养方案制（修）订应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指导性培养方案以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教研[2017]1号）、《教育部关于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教学和联合培养基地建设的意见》（教研[2015]1号）、《教育部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的意见》（教研[2014]5号）等文件为依据，遵循研究生教育教学规律，创新培养模式，体现学科特色，大胆吸收、借鉴国内外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研究生培养方案，注重内涵建设，突出研究生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
学术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要以提高创新能力为目标，充分发挥研究生为我校科研工作生力军的作用，积极推进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贯通培养，鼓励学术型研究生通过学科交叉、中外学术交流、海内外联合培养等途径，拓宽学术视野，激发创新思维；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要构建“产学研”相结合的培养模式，以提升职业应用能力为导向，加强校企合作，强化专业综合素质的培养，充分发挥医院、疾控中心和企事业单位参与课程、校外导师、产业教授协同育人的促进作用，强化对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二、修订要求
1.确定特色鲜明的培养目标
以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根本，各学科授权点根据自身实际与特点，确定个性鲜明、各具特色的培养目标，并围绕培养目标，在品德素质、知识结构、基本能力等方面制定更为明确、详细的基本要求，充分彰显我校特色优势。同时培养目标的要求必须落到实处，有具体培养措施的配套和支撑。
2.加强课程建设
各一级学科授权点围绕培养目标要求，以能力培养为核心、以创新和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提供丰富、优质的课程资源。鼓励各学院根据学科发展、技术更新、行业需要更新课程内容，重视课程体系的系统设计和整体优化，开设短而精的模块化课程；鼓励高层次人才开设学科前沿课、全英文课程；引进国内外精品课程，开拓研究生学术视野，增强对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学术信息及学科前沿成果的了解；鼓励开设与行业实践相关的研究生讨论课和案例教学课。要求各学科开设工具与实验类课程至少一门、开设或引进全英文课程至少一门。同时对新开课程应严格审核，并落实师资及开课条件，对课程目录内连续三年及以上未开课的、课程内容较陈旧的课程做必要删除。
3.积极推进研究生课程教学模式改革创新
在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方面，注重课程内容的前沿性，实现教研紧密结合，通过高质量课程学习，强化研究生的科研方法训练、学术素质培养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的提高。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面，着力构建符合专业学位特点的课程体系，要与行业单位开设一定比例的与职业发展能力培养紧密衔接的实践性课程，同时改革创新教学内容和方式，加强研究生实验课程、案例教学课程，网络课程、全英文课程和混合式课程等的开设，探索不同形式的教学方式。
4.合理调整课程目录
各学科点的课程目录内的课程多年未做调整，存在授课教师退休、离校，课程内容落伍，学科人数不足致使多年未开课等现象，导致研究生选修课数量多但选择余地少现象。各一级学科应利用此次培养方案修订机会，合理调整课程目录，为新教师开设新课程、为研究生选修合适课程提供机会。
5.新专业培养方案
2018年我校新增硕士学位授权点3个，对于新专业的培养方案，采取按二级学科统筹修订方式，对于新专业的培养方案制定工作，可以借鉴国内外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研究生培养方案，注重内涵建设，突出体现我校特色。
按本意见制（修）订的培养方案从2019年入学的研究生开始执行。
